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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九次会议20日表决通过公职人员政务
处分法，自 7月 1日起施行。政务处分法
管什么？处分谁？记者就六个焦点问题
采访了相关专家。
政务处分管什么？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适用于监察机
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活
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庄德水认为，政务处分解决了以往对一些
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用，党纪管不
了”的现象。政务处分法把法定对象全面
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
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了惩戒职务违
法的严密法网。
政务处分能管谁？

政务处分法明确：本法所称公职人
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十五
条规定的人员。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
究中心秘书长蒋来用说，政务处分适用范
围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意味着
除了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外，对比如法官、
检察官、国企管理人员、村干部、公办的教
科文卫体单位的管理人员等都可适用。
哪些情形要处分？

为体现政务处分事由法定的原则，政
务处分法对现有关于处分的法律法规进
行了归纳，从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
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的违
法情形中，概括出适用政务处分的违法情
形，参考党纪处分条例的处分幅度，根据
行为的轻重程度规定了相应的处分档次。

记者梳理发现，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
的违法行为，既包括贪污贿赂等较为常见
的一些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也对一些应该
予以政务处分的违法行为作出了进一步明
确。比如，“篡改、伪造本人档案资料的”“违
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隐瞒不报”“诬告
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到名誉损害或者责任
追究等不良影响的”“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
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营活
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反规定取得
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
期居留许可的”等行为，都被纳入政务处分
情形，并规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政务处分有几类？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种类，政
务处分法规定了6种政务处分和政务处分
期间。这6种政务处分分别是：警告、记过、
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期间
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
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同时规
定，政务处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政务
处分期自政务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计算。
在此基础上，政务处分法还进一步明确了
政务处分的适用规则，明确了“从重给予政
务处分”“从轻或者减轻给予政务处分”“免
予或者不予政务处分”的各种情形。
哪些单位能适用？

政务处分法规定：本法适用于监察机
关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政务处分的活
动。同时规定：本法第二章、第三章适用
于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对违法的公职
人员给予处分。

对任免机关、单位，政务处分法规定：
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教
育、管理、监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
处分。对监察机关，政务处分法规定：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依
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同时规
定：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
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的处分
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监察建议。
处分程序有哪些？

为保障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政务处分
法专设一章，对政务处分的程序进行明确。

其中，政务处分法对调查取证、作出
处分决定、处分决定宣布等程序作出详细
规定，如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
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不得因被调查
人的申辩而加重政务处分”等。

同时，政务处分法还设置了“复审、复
核”专章，明确“公职人员对监察机关作出的
涉及本人的政务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公职
人员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
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同时规定“公职人员不
因提出复审、复核而被加重政务处分”。

此外，政务处分法还明确了对处分决
定被撤销的公职人员的救济途径，规定：政
务处分决定被撤销的，应当恢复该公职人
员的级别、薪酬待遇，按照原职务、职级、衔
级、岗位和职员等级安排相应的职务、职级、
衔级、岗位和职员等级，并在原政务处分决
定公布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没收、追缴
财物错误的，应当依法予以返还、赔偿。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6月 20日
签署第四十六号、四十七号、四十八号
主席令。

第四十六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年 6月 20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年 7月 1日起
施行。

第四十七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档案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于 2020年 6月 20日修订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四十八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年 6月 20日修
订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年 6月 21日起
施行。

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负责人6月18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
案）》的说明，摘要如下。

说明指出，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法是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的重要任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
有6章，分别为总则，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罪行和处罚，案件管
辖、法律适用和程序，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附则；共66
条。草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有关国
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中央人民政府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

根本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
全的宪制责任，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
责。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
法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有效防范、制
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二）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
权，依法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
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
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
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由。防
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应当坚
持法治原则。

（三）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建立健
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机构及其职责。香
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

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并接受中
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香港特别行政
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行政长官担任主
席，成员包括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
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警务处处长、警务
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入境事务处
处长、海关关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
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形势，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推进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建设；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

（四）明确规定四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
行和处罚。草案第三章“罪行和处罚”分6
节，对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
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
安全罪四类犯罪行为的具体构成和相应的
刑事责任，其他处罚规定以及效力范围，作

出明确规定，区分不同情形，分别规定四类
犯罪行为的刑罚。

（五）明确规定案件管辖、法律适用和
程序。

（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中央人民政
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公
署。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
责，行使相关权力。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的
职责为：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形势，就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和
重要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指导、协
调、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履行维护国家安
全的职责；收集分析国家安全情报信息；依
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

草案在附则中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本地法律与本法不一致的，适用本法规定；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法工委负责人作关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说明

中央将在香港设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军队领导干部
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印发

7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
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
任审计规定》，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

《规定》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
彻落实习主席关于严格领导干部管理监
督、加强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重点从工
作指导、范围内容、方式方法、结果运用等
方面，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进行统筹设
计，对现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进行重构，
对于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军要求，健全权
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促进领导干部忠
诚、干净、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坚持审计监督无禁区、无盲区、
无例外，明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担任领导
职务、负有经济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
纳入审计对象范围，一年内离任或者离任
不满一年的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应当安排审
计。聚焦经济责任、聚力备战打仗，要求紧
贴领导干部岗位职责和经济行为，突出对
领导干部在军事经济活动中贯彻决策指
示、组织重大决策、完成事业任务、解决矛
盾问题等情况的审计。鼓励探索创新、支
持担当作为，强调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
要求，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作出
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保护领导干部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标
本兼治、重在治本，对问题整改、移送处理、
审计约谈、情况通报等作出规范，提出审计
结果应当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和奖惩的重
要依据，审计建议应当作为有关单位党委
决策和制定政策制度的重要参考。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三部法律公布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表决通过
7月1日起施行 明确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规则


